
大華科技大學電機與電子工程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

95 年 8 月 2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98 年 9 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1 年 9 月 7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本系為推動學術研究發展，提昇學術水準，並加強學術交流，設置「學術發

展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二條 本會職掌為規劃學術研究發展相關事項、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推動建教合作與

學術交流。 

第三條 本會設置委員 5至 7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為選任委員。選任委員由

各專業類組之專任教師依人數比例，互相推選產生。選任委員之任期為 1

年，連選得連任。委員自每年 8 月 1 日起任期 1 年，於每年 6 月份改選。選

任委員因故出缺時，依前項選任委員產生程序，推選候補委員遞補。遞補委

員之任期至當屆委員任期屆滿止。 

第四條 本會設置主任委員 1 人，由系主任兼任。本委員會召集時得由主任委員授權

本會委員負責處理議事有關行政事宜；必要時由各委員推選負責處理之。開

會時主任委員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 1 人代理。 

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 1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會議得通知相關人員列

席。議決事項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教師出席，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表決通過。 

第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